附件3

南阳中关村智慧岛理事会组建方案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智慧岛建设实施方案和支持中原龙子湖智慧岛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豫政办〔2022〕32号）要求，按照“市级统筹、以区为主、市区联动”的原则，决定成立由市、区相关部门、高层次专家顾问以及运营公司共同参与的理事会，组建方案如下：	
一、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理 事 长：薄学斌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杨曙光   市政府副市长（主持工作）
副理事长：邹顺华   市政府副秘书长
葛  斌   市政府副秘书长
秦守国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张  梅   市科技局局长              
余广东   市财政局局长
党俊伟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秘 书 长：付建璞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副秘书长：刘  伟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刘龙海   市科技局副局长
尚  磊   市财政局副局长   
理	 事：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金融局、市招商投资促进局、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等单位分管负责同志；高新区经发局、区招商局、区科技局、区财金局、中关村管委会、高新投资集团、中关村园区发展服务中心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专家团队和运营机构负责人。
理事会秘书处：理事会下设秘书处，作为理事会的常设机构，设立在市发展改革委，其中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3名，负责落实理事会决议事项，处理理事会的日常工作。
二、理事会职责
（一）制定和修改南阳中关村智慧岛章程和理事会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研究决定理事会换届事宜，提出下届理事会初步人选；
（三）决定理事的增补或者退出；
（四）就南阳中关村智慧岛架构设计、空间整合、创新金融、政策体系、人才服务、信息平台、资源整合等重点工作进行咨询；
（五）指导和支持南阳中关村智慧岛体制机制创新；
（六）参与南阳中关村智慧岛发展目标、战略规划、管理运行等重大问题的咨询或审议；
（七）听取和审查南阳中关村智慧岛年度工作报告；
（八）协调成员单位及相关合作单位间的关系；
（九）指导和监督南阳中关村智慧岛整体运行，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
三、理事会议事制度
（一）根据南阳中关村智慧岛发展需要，定期召开理事会，讨论确定南阳中关村智慧岛建设发展重大事项，审议南阳中关村智慧岛经费预算和年度工作报告。理事长可以提议临时召开理事会会议，研究南阳中关村智慧岛运行过程中需要理事会决策的重大事项。
（二）理事会会议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须有半数以上理事到会才能进行。理事可以就会议议题充分发表意见，理事会决议须经全体理事成员过半数同意方能生效。
（三）理事会会议应当形成会议纪要，并由理事长审定签字后生效，作为南阳中关村智慧岛档案妥善保存。
理事会会议纪要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1）出席会议的理事会成员，列席人员，缺席人员及事由；
（2）会议的日期、地点；
（3）主要议题和议程；
（4）每位理事会成员的发言要点；
（5）提交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
（6）理事会认为应当载入会议纪要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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